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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方德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济南方德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德合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伟、苏亚楠、山东鲁耀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青岛金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立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恩会、齐河齐杰法律服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4年 6月至 2015年 7月间，济南方德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方德”）与青岛金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先后签订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配套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等，将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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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内的山东方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9#厂房整体建设及厂区

路面、排水等项目配套工程发包给金茂公司，并由费文福实际施工。方德已向

金茂支付部分工程款，但因金茂拖期严重，应支付违约金。 

根据双方总包合同和配套合同的约定金茂应当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完工

并交付涉案工程，但因金茂在施工中施工能力差，施工进度慢，原本 4个月工

期的工程，导致至 2015年 7月份尚未能完成，为此方德无奈于 2015 年 7月 1

日与金茂签订《补充协议》，通过《补充协议》双方进一步明确施工进度问题

及违约责任问题，《补充协议》明确约定金茂应当于 2015年 9月 16 日完成涉

案工程的竣工验收，但金茂仍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交付义务，根据《补充协议》

第三条第 3款的约定，金茂每逾期一天交工，应当按照合同总额的日千分之三

向方德支付违约金。方德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向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立案号（2021）鲁 1425 民初 281 号。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金茂依法向方德提交 9#厂房及配套工程的竣工验收资料。 

2、判令金茂依法履行工程保修义务或支付因无法履行保修义务产生的保

修费用。 

3、判令金茂依法向方德支付因工期延误产生的违约金（罚款）暂计算

4875748 元。 

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其他合理开支由金茂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预计对公司没有重大影响，不会对经营带来较大的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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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件目前处于一审阶段。 

 

五、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起诉状 

 

 

济南方德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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